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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两年后变成劳务派
遣工， 职工因不服从调岗遭
遇解聘

2019年 7月 18日 ， 赵 立 功
（化名） 入职一家房产公司， 在S
市从事置业顾问工作。 2021年11
月26日， 某劳务派遣公司与赵立
功签订自当日起至2023年2月28
日止的劳动合同。 此后， 该劳务
派遣公司派遣赵立功继续到房产
公司从事原来的工作。

2021年12月2日 ， 房产公司
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协议， 约定
劳务派遣公司按照房产公司的要
求， 派遣一定数量的职工至房产
公司工作。 期间， 房产公司向劳
务派遣公司支付派遣服务费80
元/人/月 ， 其中包括经济补偿
金、 赔偿金、 工伤费用等。

2022年11月18日， 房产公司
向赵立功发出 《调岗通知书 》，
要求他于同年11月21日到相邻地
级市H市某售楼部从事置业顾问
工作。 考虑到两个孩子在S市上
学， 爱人也在上班， 如果他到H
市工作家里会出现困难。 况且，
调岗通知未提及往返两地之间的
出行费用， 他明确向房产公司表
示不同意调岗。

此后， 房产公司向赵立功发
出 《提出异议后通知书》。 该通
知载明： 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及公
司制度的规定， 调整你的工作岗
位属于公司的用工管理权和自主
权 ， 并不以征得你的同意为前
提， 请按照通知要求按时到岗出
勤， 否则后果自负。

由于赵立功没有到H市上
班， 劳务派遣公司向其发出 《返
岗通知书》， 主要内容是： 你须
于2022年11月24日到H市售楼部
报到， 逾期视为旷工， 本单位有
权与您解除劳动合同。

2022年11月28日， 房产公司

将赵立功退回劳务派遣公司， 理
由是他连续旷工超过3日。 同日，
劳务派遣公司以他2022年11月21
日起至今未到岗上班， 旷工已达
3天以上、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
由， 向他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决
定书》， 决定于2022年11月26日
起与他解除劳动合同。

逆向派遣属于违法， 涉
案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赵立功不接受房产公司、 劳
务派遣公司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
理由， 遂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
出仲裁申请， 请求裁决两家公司
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89166元。

经审理，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裁决房产公司向赵立功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89166元 ，
劳务派遣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房产公司不服该裁决， 诉
至一审法院。

庭审中， 房产公司在接受法
庭询问时表示， 调整赵立功工作
地点的理由是公司因市场变化，
对内部架构进行调整， 无法安排
赵立功在原工作岗位上班。 劳务
派遣公司述称， 其在接到房产公
司的入职派单后， 将劳动合同提
供给房产公司， 再由房产公司与
派遣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派遣职
工的工资待遇每月均由房产公司
将工资明细发给劳务派遣公司，
劳务派遣公司在此基础上添加上
代缴的社保、 公积金及管理费，
再制作成费用明细回复给房产公
司。 之后， 房产公司将款项汇给
劳务派遣公司。 赵立功、 房产公
司及劳务派遣公司一致确认赵立
功被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
工资为12738元。

一审法院认为， 房产公司与
赵立功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是
本案争议的焦点 。 在案证据显

示， 房产公司将包括赵立功在内
的职工名单发送给劳务派遣公
司， 并安排赵立功与劳务派遣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 之后再将赵立
功派遣至本单位工作， 而且是在
原工作岗位、 地点从事原来的工
作。 由此， 应当认定房产公司系
以此规避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和
义务， 与 《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
法规禁止用人单位设立劳务派遣
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
劳动者的立法本意相冲突。

鉴于房产公司的上述逆向派
遣行为无异于自设劳务派遣单位
向本单位及关联企业派遣劳动
者， 严重违背立法精神， 颠倒了
劳务派遣单位、 用工单位与劳动
者之间的关系， 改变了劳动者劳
动关系的归属， 且损害了劳动者
的利益， 一审法院认定赵立功与
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务派遣合
同无效。

考虑到赵立功自入职起便在
房产公司从事置业顾问工作， 一
直接受该公司的管理， 在其工作
场所、 工作内容一直没有变化，
其工资均由劳务派遣公司按照房
产公司发送的明细进行发放， 一
审法院认定房产公司与赵立功之
间一直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房产公司是否需要向赵
立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问题。 经查， 赵立功入职该公
司后一直在S市工作， 其与劳务
派遣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
派遣工作地也是S市， 因此， 该
公司应与赵立功协商一致调整其
工作岗位， 而本案中的该调岗行
为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在此情况
下， 赵立功没有按照房产公司的
要求至H市报到上班， 仍在原岗
位出勤， 一审法院认为其不构成
旷工。

一审法院认为， 房产公司将
赵立功退回劳务派遣公司的行
为， 在本质上属于与赵立功解除

劳动关系。 此后， 劳务派遣公司
以旷工为由与赵立功解除劳动关
系， 应认定这两家公司的行为均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87条规定， 赵
立功有权要求这两家公司向他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经核算， 一审法院判决房产
公司向赵立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89166元 、 劳务派遣
公司对该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房产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 经审理， 二审法院于近日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评析】
使用逆向派遣规避用工

责任属违法

《劳动合同法 》 第 67条规
定： “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
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
遣劳动者。”本案中，虽然涉案劳
务派遣公司并非房产公司设立，
但房产公司对赵立功的雇佣是长
期的、稳定的，其行为性质与该法
律规定禁止的行为性质相同，均
是通过逆向派遣规避自己的法定
责任。因此，赵立功与劳务派遣公
司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 应由
房产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逆向劳务派遣系用人单位通
过该用工方式将自有职工转变为
劳务派遣人员， 将原本由自己承
担的法律责任转嫁给劳务派遣单
位， 其目的在于规避用人单位应
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从公平和诚
实信用角度看， 采用逆向劳务派
遣的方式颠倒了劳务派遣单位 、
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改变了劳动者劳动关系的归属，
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基于
此， 国家才立法禁止这种行为。
若有违反， 涉案劳务派遣单位须
将与用人单位一起对劳动者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杨学友 检察官

【案情回放】
半年前， 闵先生加入到当地

自发组织的暴走团， 经常参加暴
走团组织的暴走活动， 并表示承
认暴走团所制定的简章。 在这份
简章中， 特别强调暴走团所组织
的活动均属于自愿参加， 凡参加
活动者均应对自身的健康安全和
生命安全自行负责。

2024年6月6日， 闵先生在参
加暴走活动途中， 因为接听电话
脱离行走队伍。 当他接听完电话
追赶队伍时， 突然摔倒在地。 团
友们闻讯， 紧急把他送往当地医
院治疗。 经检查， 医院出具的诊
断结果为重度脑震荡 、 腿部骨
折。 为此， 他已花去医疗费2万
余元。

近日， 闵先生的家人多次找
到暴走团活动的组织者梁某， 要
求梁某及团队的其他队友承担闵
先生受到伤害的责任， 向其支付
医疗费用。 其理由是， 闵先生受

到伤害是在参加暴走活动中发生
的， 梁某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及团
队的队友应当承担闵先生受到伤
害的责任。

那么， 闵先生在参加暴走活
动中受到伤害， 作为活动组织者
梁某及团队的队友是否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呢？

【法律解析】
梁某及团队的队友无需为

闵先生所受到的伤害承担赔偿
责任。

暴走既是一种锻炼身体的体
育运动， 同时也是一项旨在通过
暴走去发现那些被人们忽略的美
景， 享受暴走带给自己乐趣的活
动。 需要明确的是， 任何一项运
动都潜在一定的风险， 暴走活动
亦不例外。

从这一案件中可以看出， 闵
先生参加的暴走团， 是当地群众
自发组织的， 均属自愿参加， 而
作 为 组 织 者 只 是 一 种 召 集 人

的身份， 并没有从中获取利益。
闵先生参加暴走活动， 对其中所
存在的风险也必然是应当知道
的。 他在参加活动时受到伤害，
其家人要求活动的组织者及团队
的队友承担责任， 并不会得到法
律的支持。

对此，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七十六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
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
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
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
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
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
外。” 本案中， 闵先生参加暴走
活动系出于自愿， 受到伤害是因
为他脱离行走队伍接听电话所造
成的， 与活动的组织者及其他队
友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其他参
加者对他所受伤害的发生并无故
意或者过失， 作为受害人的闵先
生 “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
权责任”。

在这方面， 《民法典》 第一

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
一规定体现出行为人自身过错是
承担侵权责任的重要前提， 且只
有 存 在 过 错 且 侵 害 他 人 权 益
才 承 担责任 。 而本案中 ， 无论
是组织者还是其他队友均无过错
行为， 既然无过错， 也就无需承
担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 通常
被称为自甘风险， 又称自愿承受
危险， 是指受害人已经意识到某
种风险的存在， 或者明知将遭受
某种风险， 但自愿承担可能性的
损害而将自己置于危险环境或场
合。 当风险出现时， 受害人应当
自行承担责任 、 承担损害的后
果。 从这一角度看， 暴走等活动
带来的乐趣与挑战并存， 参与者
在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明白自我
保护的重要性， 不能将风险转嫁
给他人。 程文华 律师

编辑同志：
今年以来， 公司先后拖

欠我3个月工资， 经理虽然
口头认账， 但却拒绝出具欠
薪条 。 为防止公司日后赖
账， 我在与公司经理交涉时
悄悄进行了录音。 经理在录
音中认可欠薪的起止时间和
金额， 并承诺在2个月内支
付完毕。 可是， 在付款期限
届满时， 公司又矢口否认欠
薪一事。 无奈， 我只好拿出
“秘密武器 ” ———录音资料
为证。 可是， 经理认为该录
音是我偷录的， 不能作为有
效证据。

请问： 偷录的录音能否
作为呈堂证供？

读者： 袁圆 （化名）

袁圆读者：
《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

六条规定了包括视听资料在
内的8大证据种类 。 其中 ，
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 录
像、 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
和数据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一种证据， 它包括录像带、
录音带、 胶卷以及储存于软
盘、 光盘和硬盘中的电脑数
据等。 你为证明公司拖欠你
工资而对谈话进行录音， 所
形成的录音带属于法定证据
种类中的视听资料。

证据必须符合客观性、
相关性和合法性的要求。 在
民事诉讼中， 证据的合法性
是指当事人提供的认定案件
事实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
定的要求， 必须不为法律所
禁止， 否则该证据就不具有
证据效力。

对于偷录偷拍 “证据”
的合法性问题， 要根据具体
情况加以判断。 对此，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事
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零
六条规定： “对以严重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 违反法律禁
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
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
证据，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
实的根据。” 因此， 对于偷
录偷拍而来的视听资料能否
作为证据使用， 法院要根据
该条规定标准审查其合法
性。 如果相关视听资料系违
法取得的 ， 法院将不予认
可。 比如， 在他人家里安装
监听、 监视设备进行偷录、
偷拍， 而这种偷录、 偷拍行
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
权。 如使用法律禁止使用的
专用间谍器材获取的录音录
像， 则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
规定。 以诱骗、 欺诈、 胁迫
等手段取得的录音录像， 则
违背了公序良俗。 这些录音
录像均属于非法证据， 应予
排除。

本案中， 你对自己与公
司经理之间的谈话进行录
音， 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公司
赖账。 虽然你事先未得到经
理认可， 但未侵犯经理的隐
私或公司的商业秘密， 也未
违背公序良俗， 因此， 该录
音资料符合证据的合法性。
况且， 该录音资料同时具备
客观性、 相关性的要求， 能
够作为证明公司欠薪的有效
证据。 潘家永 律师

偷录偷拍的音像资料
能否作为欠薪的证据？

“暴走”中受到伤害谁担责？

一起逆向劳务派遣引发的劳动争议
劳动者被要求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之后由劳务派遣公司将劳动者

派回原单位工作， 原来的工作岗位与工资待遇等均没有变化。 对于这样的劳务派
遣， 法律认可吗？ 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被解除劳动关系， 劳动者的工作年限、 经
济赔偿等如何计算？ 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下文案例对这些疑问作出了法律解读。


